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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

桃園市棒球隊 114-1 球員遴選簡章 

一、依    據：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振興棒球運動計畫。 

二、目    的：建構桃園六級棒球制度，培育基層棒球人才。 

三、遴選名額：正取至多 6 名，備取至多 12 名，擇優錄取，成績未達標準，得不足額錄取。 

四、報名資格： 

1. 中華民國國籍男性年滿 18 歲，國內外高中職以上畢業。 

2. 非大學日間部在籍學生。 

3. 無不良刑事紀錄。 

4. 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： 

（1）曾參加全國青棒以上錦標賽或大專甲組棒球聯賽。 

（2）取得社會甲組成棒球員資格。 

（3）職棒退役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逕至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網站下載報名表，親送報名。 

六、報名說明： 

1. 報名日期及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 114 年 1 月 13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時止。 

2. 收件單位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競技運動科(桃園區三民路一段 1號 3樓)。 

3. 報名表及各項表件請詳實填寫，列印 A4 大小，攜帶證件正本查驗及影本繳交。 

七、繳交影本資料(請依序排列，資料不齊，恕不受理)： 

1. 報名表。 

2. 切結書。 

3.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(檢附 3個月內良民證-逕自向警察單位申請)。 

4. 全戶戶籍謄本(記事欄不得省略)。 

5.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6.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(至少高中(含)以上畢業證書，大學肄業或延畢，請檢附學校證明)。 

7. 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。 

8. 檢附報考資格證明，說明如下: 

(1)成棒資格-逕自向「中華民國棒球協會」申請，不接受秩序冊證明。 

(2)青棒資格-逕自向「學生棒球聯盟」申請，不接受秩序冊證明。 

(3)職棒資格-逕自向「原球團申請在(離)職證明」，不接受其他證明。 

9. 其他成績證明。  

10.私章一枚。 

八、遴選階段說明： 

1. 第一階段「書面資格審查」:經審查資格條件符合者得進入第二階段術科測試。 

2. 第二階段「術科測試」︰詳如第十點測試辦法及給分標準。 

3. 第三階段「專案小組審查」︰由專案小組視考生術科表現及球隊整體發展進行

評估，錄取正取及備取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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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技術測試日期及地點： 

114 年 1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；桃園平鎮棒球場。 

十、測試辦法及給分標準： 

1. 測驗依序為投手、捕手、內野、外野，唱名 3次未到視同放棄。 

2. 自備服裝及個人裝備，遇雨或其他因素測試辦法及流程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。 

3. 測試流程及給分標準：(實際測試時間及項目得依報名人數彈性調整) 

受測組 測試辦法及給分標準 

投手組 

測試辦法: 

一、投球(50%) 

1.快速球 5球，揮臂式投球協調性控球與速度。 

2.變化球 5球，固定式投球流暢性控球與速度。 

二、守備處理(25%) 

1.一壘補位×2 球。 

2.傳二壘時間與準確度×2 球。 

3.傳三壘時間與準確度×2 球。 

4.傳本壘時間與準確度×2 球。 

三、速度測驗(15%)：50 公尺速度測驗×2 趟。 

四、書面成績證明(10%)：1 年內成績證明。 

捕手組 

測試辦法： 

一、接傳球時間與準確度（10％） 

接球傳 1.2.3 壘各 2球。 

二、接高飛球（15％） 

1. 起身、移位接球動作與準確度。 

2. 面罩拋離動作時間與準確度。 

三、接球技巧（10％） 

四、打擊（40％） 

揮棒力量（測速槍測量球與球棒撞擊後球飛行速度）。 

1.擊球力道 2.擊球方向掌控 3.擊球時間感 4.觸擊，力道與落點掌控。 

五、速度測驗（15％）：50 公尺速度測驗。 

六、書面成績（10％）：1年內成績證明。 

內野組 

測試辦法： 

一、接球與傳球動作協調性與流暢性（15％） 

三壘滾地球傳一壘×4 球。 

二、接球時間感（15％） 

三、打擊（45％） 

揮棒力量（測速槍測量球與球棒撞擊後球飛行速度）。 

1.擊球力道 2.擊球方向掌控 3.擊球時間感 4.觸擊，力道與落點掌控。 

四、速度測驗（15％）：50 公尺速度測驗。 

五、書面成績（10％）：1年內成績證明。 

外野組 
測試辦法： 

一、中外野移動接高飛球再傳回本壘的時間與準確度(2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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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測組 測試辦法及給分標準 

二、中外野前移處理滾地球再傳回本壘的時間與準確度(15%) 

三、打擊（40％） 

揮棒力量（測速槍測量球與球棒撞擊後球飛行速度）。 

1.擊球力道 2.擊球方向掌控 3.擊球時間感 4.觸擊，力道與落點掌控。 

四、速度測驗（15％）：50 公尺速度測驗。 

五、書面成績（10％）：1年內成績證明。 

50M 測驗 

 

秒數 分數 秒數 分數 

6’00”以下 15 6’71”- 6’80” 7 

6’01”- 6’10” 14 6’81”- 6’90” 6 

6’11”- 6’20” 13 6’91”- 7’00” 5 

6’21”- 6’30” 12 7’01”- 7’10” 4 

6’31”- 6’40” 11 7’11”- 7’20” 3 

6’41”- 6’50” 10 7’21”- 7’30” 2 

6’51”- 6’60” 9 
7’31”- 7’40” 1 

6’61”- 6’70” 8 

十一、遴選方式： 

1. 成績計算及審查方式： 

（1）術科成績。 

（2）2 年內個人參加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成績。 

（3）測試後進行評審會議，依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。 

2. 設籍本市優秀球員具一年內成績證明者予以優先加分。 

（1）高中畢業生： 

甲、參加全國運動會前 6名。（4分） 

乙、參加教育部主辦之中等學校棒球聯賽，木棒組前 6名或鋁棒組前 3名。(3

分) 

丙、參加棒球協會舉辦之玉山盃、王貞治盃或全國青棒錦標賽前 4名。(3 分) 

（2）大專以上畢業生： 

甲、獲得大專甲組棒球聯賽前 4名者。（4分） 

乙、獲得社會甲組棒球聯賽前 4名者。（4分） 

丙、就讀本市大專院校具社會甲組球員資格者。（2分） 

3. 職棒退役球員其資格須經桃園市棒球隊專案委員會審核。 

4. 設籍本市優秀球員報名時須繳交全戶戶籍謄本、國家代表隊證明書正本及運動成績證

明文件，影本應蓋「核與正本相符」章，正本於審查後退還。 

5. 免試錄取資格：(仍須提報遴選委員會審核) 

（1）一年內取得國手成績者。 

（2）國家代表隊優先錄取順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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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棒球經典賽。 

乙、奧運棒球賽。 

丙、亞運棒球賽。 

丁、世界大學運動會。 

戊、WBSC 18U 青棒國家代表。(由玉山盃選拔) 

己、BFA 18U 亞洲青棒國家代表。(由玉山盃選拔) 

庚、PONY 美國小馬聯盟及世界青棒錦標賽。(由王貞治盃選拔) 

（3）加分資格：(成績擇優計之，須提報遴選委員會審核) 

甲、2年內取得之國手成績者。 

乙、凡曾入選成棒國家代表隊者（10 分） 

丙、凡曾入選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棒球項目者（10 分） 

丁、凡曾入選 18U 國家代表隊及亞洲青棒國家代表隊者（5分） 

十二、錄取公告及報到： 

1. 錄取者應依主辦單位指定時間地點報到，逾時視同放棄，由主辦單位依實際需求，擇

優遞補。 

2. 錄取人員報到後，應於一週內(工作日)將戶籍遷入本市。 

3. 錄取者須通過 3 個月試用期，方可成為正式聘用球員。 

4. 三個月內出缺之員額將依球隊實際所需由備取人員遞補。 

十三、工作執掌： 

1. 代表桃園市棒球隊參加國內外棒球比賽。 

2. 協助桃園市政府推廣各級棒球運動。 

3. 參與桃園市棒球相關活動。 

十四、薪資待遇依「桃園市棒球隊人員進用及考核要點」辦理。 

十五、未盡事宜或補充事項將公佈於桃園市政府體育局網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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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桃園市棒球隊 114-1 球員遴選報名表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

正面脫帽照片 

未黏貼.不受理 

原民身分            族(無免填) 身高         公分 

生日 
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(西元        年) 
體重         公斤 

投打 
□右投 □右打 

□左投 □左打 
兵役 

□役畢□未役

□免役 

婚姻 □已婚 □未婚 本人電話  

緊急聯絡人  電話  

學歷 

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國小 

報考位置 

擇一 

□投手 

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國中 □捕手 

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高中 □內野 

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大學 □外野 

報考資格 

擇一 

□成棒資格(逕自向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申請資格證明)。 

□青棒資格(逕自向學生棒球聯盟申請資格證明)。 

□職棒資格(逕自向原球團申請在(離)職證明)。 

近 2年 

球隊經歷 

(擇優) 

隊伍 位置 

  

  

近 2 年 

國手資歷 

(擇優) 

賽事名稱 位置 

  

  
 

業務單位 

審查 

□報名表□切結書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□全戶戶籍謄本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□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

□報考資格證明□其他成績證明 □私章一枚 

審查結果 

□合格 □證件不齊，不受理。□其他 

□資格不符: 

 

審查簽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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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棒球隊球員遴選切結書 

 

    本人            報考桃園市棒球隊球員遴選，所附資料如有虛

偽不實，經查核屬實，除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並願負偽造文書等相關

刑事責任。 

    倘違反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訂定之甲組球隊暨隊職員管理辦法實施

細則、有不良紀錄並查屬實者，如獲錄取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

格。 

 

特此切結 

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

 

 

立切結人簽章: 

身放證字號: 

戶籍地址: 

連絡電話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